
 
「稽徵機關核算113年度執行業務者收入標準」草案 
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類別 擬修訂之收入標準 113年度頒訂之收入標準 理由及說明 
記帳士 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

算申報，或未依法設帳記載

並保存憑證，或未能提供證

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，稽

徵機關得依下列標準(金額

以新台幣為單位)計算其一

百十二年度收入額。但經查

得其確實收入資料較標準

為高者，不在此限： 
… 
… 
二十六、記帳士、記帳及報

稅代理人：適用會計師收入

標準計算。但代為記帳者，

不論書面審核或查帳案件，

每家每月在直轄市及市二

千五百元，在縣二千元。 
二十七、未具會計師、記帳

士、記帳及報稅代理人資格

，辦理工商登記等業務或代

為記帳者：適用會計師收入

標準計算。但代為記帳者，

不論書面審核或查帳案件，

每家每月在直轄市及市二

千五百元，在縣二千元。 

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結

算申報，或未依法設帳記載

並保存憑證，或未能提供證

明所得額之帳簿文據者，稽

徵機關得依下列標準(金額

以新台幣為單位)計算其一

百十一年度收入額。但經查

得其確實收入資料較標準

為高者，不在此限： 
… 
… 
二十六、記帳士、記帳及報

稅代理人：適用會計師收入

標準計算。但代為記帳者，

不論書面審核或查帳案件，

每家每月在直轄市及市二

千五百元，在縣二千元。 
二十七、未具會計師、記帳

士、記帳及報稅代理人資格

，辦理工商登記等業務或代

為記帳者：適用會計師收入

標準計算。但代為記帳者，

不論書面審核或查帳案件，

每家每月在直轄市及市二

千五百元，在縣二千元。 

維持原標準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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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113年度執行業務者費用標準」草案 
提案單位：社團法人中華民國記帳士公會全國聯合會 

類別 擬訂之費用標準 113年度頒訂之費用標

準 
理由及說明 

記帳士 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

理結算申報，或未依法

設帳記載並保存憑證，

或未能提供證明所得

額之帳簿文據者，一百

十三年度應依核定收

入總額按下列標準(金
額以新台幣為單位)計
算其必要費用。但稽徵

機關查得實際所得額

較依下列標準計算減

除必要費用後之所得

額為高者，應依查得資

料核計之： 
… 
… 
二十七、記帳士、記帳

及報稅代理人：百分之

六十五。 
二十八、未具會計師、

記帳士、記帳及報稅代

理人資格，辦理工商登

記等業務者或代為記

帳者：百分之六十五。 

執行業務者未依法辦理

結算申報，或未依法設

帳記載並保存憑證，或

未能提供證明所得額之

帳簿文據者，一百十二

年度應依核定收入總額

按下列標準(金額以新台

幣為單位)計算其必要費

用。但稽徵機關查得實

際所得額較依下列標準

計算減除必要費用後之

所得額為高者，應依查

得資料核計之： 
… 
… 
二十七、記帳士、記帳及

報稅代理人：百分之三

十五。 
二十八、未具會計師、記

帳士、記帳及報稅代理

人資格，辦理工商登記

等業務者或代為記帳者

：百分之三十五。 

依執行業務所得查核辦法第18條薪資支

出之各項費用，自民國61年至今產生巨烈

變動本為理之當然。僅列示下列經政府機

關調查公布之數據，供 貴局作為發起重行

核算之依據。 

1.薪資：基本工資從民國75年1月1日
6,150元至113年1月1日調整至27,470元。

(詳附件一) 

2.保險費： 
(1)​ 勞保費用:本業自87年納入勞保，費

用負擔由每月0元到113年1月1日增

加為每月2,362元/人。 
(2)​ 健保費用:全民健保自民國84年3月1

日實施，費用負擔由每月0元到113年
1月1日增加為每月1,329元/人。 

(3)​ 勞工退休金：自94 年7 月實施勞工退

休金，每月增加負擔1,648元/人。 

3.進修訓練費： 
因應社會變動，各種稅法修訂，記帳士

本人及其員工訓練費、參考書籍等費

用均有明顯增加，更有甚者，洗錢防制

法、個人資料保護法等亦將記帳士納

入受規範之人士，主管機關亦規定其

每年應有受訓基本時數。 

4.消費者物價總指數(稅務專用)： 
消費者物價總指數，也反映本業對應

之成本增加數，112 年 6 月指數為 
100，75 年 6 月指數為 184，漲幅為 
84%。(附件二) 
 

5.參考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針對會計師

事務所111年之服務業調查報告第20 
頁顯示，會計師事務所109~111年的平

均經營利潤率17.7%，且記帳業者的利

潤又比會計師事務所為低。(附件三) 

6.綜觀上述，記帳士、記帳及報稅代理人

的利潤遠比會計師事務所的利潤低，

成本調漲幅度可謂之高。故建請將記

帳士、記帳及報稅代理人費用率由現

行30%調整為65%，以符實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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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一 

基本工資之制訂與調整經過 
●​ 更新日期:2023-09-21 

♦民國19年我國政府批准國際勞工組織「設釐定最低工資機構公約」。 

♦民國25年12月23日國民政府公布最低工資法，法規定成年工資以維持其本身足以供給無工作能力
親屬二人之必要生活為準。惜因歷經抗戰、勦匪、致未施行。遷台後，因該法所定標準稍高，工業正
起步，故未施行。該法已於75年12月3日總統令廢止。 

♦民國44年11月中國國民黨會議，總裁指示每月所得不足300元者，應予改善。 

♦民國45年初訂基本工資為每月300元（新台幣、下同）。 

♦民國53年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450元。 

♦民國57年3月16日發布「基本工資暫行辦法」，並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600元，每日20元。 

♦民國67年11月29日發布，自12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2,400元，每日80元。 

♦民國69年4月29日發布，自5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3,300元，每日110元。 

♦民國72年4月29日發布，自5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5,700元，每日190元。 

♦民國73年6月14日發布，自7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6,150元，每日205元。 

♦民國75年10月27日發布，自11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6,900元，每日230元。 

♦民國77年6月28日發布，自7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8,130元，每日271元。 

♦民國78年6月26日發布，自7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8,820元，每日294元。 

♦民國79年7月25日發布，自8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9,750元，每日325元。 

♦民國80年8月1日發布，自8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1,040元，每日368元。 

♦民國81年8月13日發布，自8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2,365元，每日412元，每小時51.5
元。 

♦民國82年8月13日發布，自8月16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3,350元，每日445元，每小時55.5
元。 

♦民國83年8月19日發布，自8月20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4,010元，每日467元，每小時58.5
元。 

♦民國84年7月17日發布，自8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4,880元，每日 496元，每小時62
元。 

♦民國85年8月31日發布，自9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5,360元，每日512元，每小時64
元。 

♦民國86年10月16日發布，自10月16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5,840元，每日528元，每小時
66元。 

♦民國96年6月22日發布，自7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7,280元，每小時95元。 

♦民國99年9月29日發布，自100年1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7,880元，每小時98元。 

♦民國100年9月6日發布，自101年1月1日起實施，調整基本工資為每月18,780元，每小時103元。 

♦民國101年10月16日發布，自102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09元。 

♦民國102年4月2日發布，自102年4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19,047元。 

♦民國102年10月3日發布，自103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15元。 

♦民國102年10月3日發布，自103年7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19,273元。 

♦民國103年9月15日發布，自104年7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0,008元，每小時基本工資
為120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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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民國105年9月19日發布，自105年10月1日起實施，每小時基本工資調整為126元。 

♦民國105年9月19日發布，自106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1,009元，每小時基本工資
調整為133元。 

♦民國106年9月6日發布，自107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2,000元，每小時基本工資調
整為140元。 

♦民國107年9月5日發布，自108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3,100元，每小時基本工資調
整為150元。 

♦民國108年8月19日發布，自109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3,800元，每小時基本工資
調整為158元。 

♦民國109年9月7日發布，自110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4,000元，每小時基本工資調
整為160元。 

♦民國110年10月15日發布，自111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5,250元，每小時基本工資
調整為168元。 

♦民國111年9月14日發布，自112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6,400元，每小時基本工資
調整為176元。 

♦民國112年9月14日發布，自113年1月1日起實施，每月基本工資調整為27,470元，每小時基本工資
調整為183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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